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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                      2015年 8月 4日 

 

佛教古籍保护工作取得重大进展： 
西藏著名寺庙古籍保护全面展开 

 
西藏自治区藏文古籍修复中心近日在拉萨正式挂牌成

立，首届藏文古籍修复培训班开班，西藏古籍保护工作在布

达拉宫、哲蚌寺、罗布林卡、萨迦寺等藏文古籍收藏量大的

著名寺庙全面开展，这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深入宗教系

统，广泛开展佛教古籍保护工作的重大进展。 

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具体指导与支持下，西藏古籍保

护中心多方协调努力，与各寺庙寺管会不断沟通，攻坚克难，

促进古籍保护工作深入宗教寺庙：克服高海拔等恶劣自然条

件，在全面完成阿里、那曲等地区古籍普查基础上，正式启

动布达拉宫、哲蚌寺、罗布林卡、萨迦寺等著名大寺的专项

普查工作。宗教系统积极参与名录申报，西藏共有 13 家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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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 158部古籍入选珍贵古籍名录，其中 7家寺庙参与申报，

占总数的 53.8%，布达拉宫、罗布林卡等 4 家单位列入“全

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色拉寺与大昭寺联合开展古籍数字

化、整理出版等再生性保护，成立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色昭

办公室，完成 4 万部古籍数字化，整理出版了大藏经等 480

种珍贵藏文文献。布达拉宫在多年进行古籍整理的基础上，

与色拉寺等寺庙进行所缺大藏经的相互补藏，同时开展对蓝

靛纸羊脑笺技艺、传统写经等古籍保护传统方法的研究与传

承。对寺庙喇嘛广泛开展古籍保护培训，将培训成果与职业

技术资格相挂钩，此次藏文古籍修复培训班通过考核的学员

将由西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颁发相关专业技术

结业证书。以培训带动实际工作的形式开展古籍普查、修复，

此次培训班由专家带领学员对白嘎寺最新发现的 13 麻袋破

损古籍进行修复，完成 1000 余叶破损古籍修复工作。开展

偏远地区寺庙古籍整理与抢救性保护，对日喀则吉隆县、山

南隆子县、拉萨墨竹工卡县藏有古籍的寺庙给予经费支持，

改善软硬件环境。推动“国家珍贵古籍数字化”项目，有计

划地对西藏地区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古籍开展数字

化，各大寺庙 8 月底即将全面完成首批数字化任务。 

2008 年，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框架下，文化部等八

部委联合发文启动西藏古籍保护工作专项。西藏自治区政府

出台了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文件，成立了古籍保护工作领导

小组和专家委员会，建立完善了工作机制，先后投入 500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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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有效保障了工作的开展。为支持西藏古籍保护工作，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先后投入 300 余万元，为西藏购买配置相

关设施设备，资助西藏古籍整理出版项目，指导自治区古籍

保护中心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古籍普查、古籍修复、古籍

数字化、人才培养、成果展示等工作。 

佛教古籍保护工作也在各地逐步开展起来，汉地佛教寺

庙中，河南嵩山少林寺、重庆华严寺等单位都参与了古籍普

查登记工作。但也应该看到，保存有大量珍贵古籍的佛教寺

庙古籍保护工作还有待全面开展，古籍保护人才培养力度还

需进一步加大，古籍保护环境还需进一步改善。为此，我们

在本期特选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江苏省佛教协会会长心

澄法师论述佛教古籍保护工作论文《试论佛教典籍的诠释、

整理与保护》，以期引起大家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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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佛教古籍保护不容乐观 
 

心澄法师 

 

按照我国图书馆界目前通行的定义，书写或印刷于清朝

末年，亦即 1911 年辛亥革命以前的书籍，统称为“古籍”。

按照这一定义，举凡 1911 年辛亥革命以前，中华各民族用

各种文字书写或印刷的，内容与宗教相关的古籍，均为中华

宗教古籍。 

  中国佛教典籍是中国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佛教

典籍曾十分流行。佛教古籍记录了佛教的教理教义、修持方

法、戒律规范、法事仪轨等等，是佛教立教传教不可或缺的

宝贵财富，也是学术界对佛教进行研究的珍贵材料。历史上，

我国的宗教古籍浩如烟海。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

我国的宗教古籍大多亡佚，百不存一。如今，宗教古籍的保

护与整理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2007 年，国家正式

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决定对全国古籍及其保护情况

进行全面的普查、建立珍贵古籍名录、加强古籍书库标准化

建设、加强古籍修复、培养高水平古籍工作人才，使我国的

古籍得到全面保护。 

  佛教把佛典特别是佛教《大藏经》视为佛法僧三宝中“法

宝”的代表，主张抄写、印刷、念诵、流通、保护，认为这

有着莫大的功德，所以对佛教典籍特别重视。以致在我国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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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历朝历代都要刊刻佛教《大藏经》这样一种世代相续的文

化传统。 

  据《隋书·经籍志》卷三五载：“开皇元年，高祖普诏

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

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

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

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遗憾的是，其后我国的佛教古籍

大多亡佚，百不存一。古代的佛教写经，如不计敦煌藏经洞

及近代各地考古所出，真正属于传世本的，稀如凤毛麟角，

只有屈指可数的若干件。   

至于刻本佛典，虽然早在唐代，我国的雕版印刷术已经

出现，晚唐五代的雕版印刷术已经非常成熟，刊印了许多佛

教典籍。但我们现在能够确证为北宋以前的刻本佛经，不过

十件上下。至于刻本《大藏经》，我国仅宋元时期就曾雕印

过 10 余种。第一部刻本《大藏经》是北宋《开宝藏》，其

版片总计达 16 万多块，收经多达 6-7 千卷。北宋王朝曾将

该藏分赐辽、西夏、敦煌、吐鲁番、高丽、日本、越南及北

宋境内诸多名山大刹，当时的流通量非常巨大。但最近我们

在世界范围寻觅，真正能够落实的只有区区 12 卷，其中首

尾完整的只有 3卷。目前国内保存较多的宋元刻本《大藏经》

是南宋刊刻、元代补雕的《碛砂藏》与元刻《普宁藏》。其

中《碛砂藏》虽然大体完整，但实际均为明代印本。《普宁

藏》虽在山西、江苏、云南存有多部，但每部均不完整。其

中最多的一部，只占全藏的三分之一左右。我国的佛教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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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收藏在如下五个地方： 

  1、各地的图书馆、文化馆。这里主要指国家图书馆、

各省级图书馆、各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图书馆。此外，不少地、

市、县级图书馆、文化馆，某些出版社的图书馆，均收藏有

佛教古籍。总的来讲，图书馆的级别越高、历史越悠久，收

藏佛教古籍的数量可能就越多。就保管条件来说，国家级、

省级图书馆基本都有恒温恒湿的古籍善本专用书库，佛教古

籍与其他古籍一起得到很好的保护。但一些地、市、县级图

书馆、文化馆，保管条件则相对较差。 

  2、各地的博物馆、文博馆。从国家博物馆到各省级博

物馆，乃至地、市、县级博物馆、文博馆等地都藏有佛教古

籍。在论及佛教古籍时，这一部分藏品经常被人们忽略。实

际上，这些单位收藏的佛教古籍往往品质很高。博物馆、文

博馆中宗教古籍的保管、保护现状，与图书馆情况差不多，

即级别越高的单位，条件越好；级别较低的单位，条件则相

对较差。 

  3、各地的档案馆。这又是一个一般人不甚关注的佛教

古籍收藏单位。其实，在各级各类的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资料

中，有相当一部分与佛教有关，或者本身就是佛教古籍。按

照档案法，目前很多档案资料已经超过保密期，可以向研究

人员及社会公众开放。但由于研究者不知道档案馆也有佛教

古籍，所以这一部分资料还没有完全进入相关人员的视野，

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 

  4、佛教团体、各大寺院。佛教团体、各大寺院都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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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图书，其中很多团体程度不等地收藏有佛教古籍。一般

来说，佛教团体均将现代图书与佛教古籍分别存放。佛教寺

院将古籍，特别是《大藏经》供养在藏经楼，而将一般图书

存放在图书馆、阅览室。就保管条件而言，随着这些年寺院

建设的大发展，很多新建寺院修建了宏伟、庄严的藏经楼。

建筑虽然宏大，但除了少数寺院外，大多数寺院的藏经楼都

没有考虑保存古籍所需的恒温恒湿等条件。至于一些历史悠

久的寺院，藏经楼依然是多年前的老建筑，有的经过维修，

有的年久失修。人走上去，楼板吱吱作响，更不用说恒温恒

湿之类的保管条件。更有甚者，藏经楼虽然供奉着多部藏经，

却常年闭锁。名义上有人看管，实际上无人照料。灰积尘蒙，

听之任之。由于没有专业修复人才，寺院无法开展佛教古籍

的修复工作。在此不应苛责寺院。但是，确有不少寺院缺乏

古籍保护意识，对所藏古籍缺乏关心。一些寺院，藏品长期

无人过问，据说颇有损坏、丢失等情况。还有一些寺院收藏

大批古籍，其中不少古籍扃锁多年，从不检视，亦不知是否

有虫蛀鼠啮。甚至有的寺院见有些古籍虫蛀、霉烂，干脆一

火了之。总之，除了少数寺院外，大部分佛教寺院古籍保管、

保护的情况，很不乐观。 

  5、私人收藏。我国民间历来有收藏的传统，很多宗教

古籍收藏在私人手中。从这些年诸多拍卖公司及网上古籍拍

卖的情况看，私人收藏的佛教古籍数量颇为可观，这是我们

从事宗教古籍保护时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国是汉传、藏传、南传佛教的重要流传区域，是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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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系佛教并存的唯一国家。可以预期，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

日益提高，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不断交流，对中国佛教的研究

迟早会成为世界佛教研究的高潮。为了迎接这一高潮，我们

需要提前做好佛教古籍的保护与整理。为了真正有效地对佛

教古籍进行保护与整理，当前需要进行四项工作： 

  1、普及佛教古籍意识 

  佛教古籍保护、整理工作能否顺利展开，与我们古籍意

识的强弱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我们需要大力普及佛教古

籍知识，培育与提高佛教古籍意识，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佛教

古籍的价值，主动自觉地投入到佛教古籍的保护、整理工作

中。提高宗教古籍意识，包括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要认识到佛教古籍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它们既是

佛教界的重要财富，也是全民族的重要文化财富。任何人，

只有保护的责任，没有毁伤的权力。保存尚好的古籍自然应

当精心爱惜，已经残破的古籍更应该努力保护。再也不要发

生将残破古籍一火了之这样令人痛心的事情。 

  第二，对古籍如果仅仅是扃锁起来，束之高阁，不准阅

览，并不是真正的保护。那样做，有古籍等于无古籍，使活

宝变成死宝。因此，任何古籍收藏单位，都应该促成古籍的

合理使用，让它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促进佛教健康

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2、组织力量，进行佛教古籍普查 

  我国现存佛教古籍到底有多少？分布情况如何？不同

古籍的保存状态如何？存在的问题是什么？这是我们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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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古籍保护与整理时必须首先落实的问题。有了符合实际

的调查，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制订出切实可行的保护整理方

案。目前，国家正在进行“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其中的古

籍普查，也包括宗教古籍的普查。遗憾的是，几年来的实践

证明，除了少数单位外，宗教界对国家这次的普查工作普遍

表现出热情不高，参与度较小。我们希望我们佛教界能够积

极参与到“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这一利己利国的活动中。我

们更希望佛教古籍收藏单位，能够将本单位收藏的古籍编纂

为详尽的目录，最终争取编撰成全国联合目录，为进一步做

好宗教古籍的保护与整理，奠定坚实的基础。 

  3、有计划、有步骤开展佛教古籍整理 

  目前，佛教古籍整理的势头很好，但问题不少、困难很

大。就编印《大藏经》而言，不少单位正在从事这一工作，

有的单位正在计划推出新的《大藏经》编印工程。但遗憾的

是，大多数单位编印的《大藏经》定位不清，大量出现低水

平的重复劳动。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有限，是否有必

要去做那种低水平的重复劳动，值得有关人士深思。中国已

经进入文化建设的新时代，时代要求我们拿出文化精品。古

籍整理工作，本来就容不得半点浮躁与虚夸。我们只有沉潜

笃实、精益求精地付出艰苦的努力，才能真正打造出无愧于

时代的文化精品。这就需要我们全面规划，统筹兼顾，分清

主次，区别重点，分批分期，逐步展开，并充分利用电子化

手段，将佛教古籍整理的工作提升到新的层次，尽可能为未

来佛教留下更多的文化财富。佛教古籍具有较高宗教价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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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价值，热爱佛教古籍、保护佛教古籍、珍惜佛教古籍是

我们佛教界义不容辞的责任。佛教在中国古代文化生态中自

觉承载着文化传承和传播者的使命，佛教典籍的刊刻伴随着

中国文化的发展始终未停息过。佛教古籍是佛教文化的重要

载体，其中不少为孤本，承载的信息是唯一的；不少为善本，

本身又是珍贵的文物。这些古籍都是不可再生的。因此，对

佛教古籍的保护应该引起各地政府宗教事务部门、佛教界、

学术界、特别是佛教界大德的高度关注。 

    4、培养高素质的古籍保护修复人才 

现在古籍修复人才青黄不接。古籍修复不仅是个技术活，

还需要修复人员具备古文基础、版本目录学、化学、物理和

生物等学科知识。比如古籍变脆是因为纸张变酸，修复人员

要能测试酸碱度并配制药水；纸张要能区分宣纸、竹纸、皮

纸还是连史纸；古文基础好，拼接破损页面速度才快；书虫

活动的蛛丝马迹、霉变的红、黑、绿、白四色都要能分辨并

采取措施，白菊驱虫、黄柏防蛀防霉、橡碗子染色，这些植

物怎么利用都要熟悉，等等。为了提高古籍保护工作水平，

佛教界采取送出去培训、集中培训和深入基层辅导三结合的

培训方法，多种途径培养古籍保护人才。制定出了古籍保护

人员培训计划，目的是让从业人员学习掌握古籍基本知识、

古籍修复技术、版本鉴定、古籍定级、破损定级、书影制作

和普查登记等。希望从业人员在今后的古籍保护工作中，严

格按照国家规定和标准，科学、规范地做好古籍保护工作。 

  一要查清家底，要搞清楚寺院究竟保存有多少古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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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填写表格数据，做好申报工作。二要科学管理，把学习古

籍保护知识应用到日常管理中，应用现代化手段，切实承担

起对古籍的保护责任，进一步建立健全古籍保护制度，加强

硬件设施建设，改善古籍保管条件，努力提高寺院古籍保护

的水平。三要积极宣传古籍保护的重要性，充分发挥寺院古

籍的社会文化效用，动员全社会力量积极为寺院古籍保护创

造良好氛围，为继承和发扬佛教优秀文化传统，为促进我国

的文化事业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我们应有的

贡献。 

  中国大陆许多寺院保存了不少古代佛经典籍，这些典籍

是佛教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丰厚的历史和文化信息，

是佛教延续发展的历史见证，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这些古

籍是历代高僧大德们留下的宝贵财富，蕴含着各个时期的佛

教文化价值观念，凝聚着佛教界的智慧成果，为佛教的薪火

传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年代久远，许多古籍难以保存，

流传至今的许多已成珍本孤本，佛教古籍保护的形势不容乐

观。客观地讲，大部分寺庙对佛教古籍的保护意识是比较强

的，寺院负责人也很重视这项工作。但是，大多数寺院对古

籍保护专业知识缺乏，无法开展切实有效的古籍保护工作。

要充分认识到寺院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努力做好这项工

作。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

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

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发



12 
 

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文化繁荣发展中的积极作

用”，这是对宗教界提出的殷切希望，我们佛教界既深受鼓

舞，又倍感责任重大。古籍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是中华

文明绵延数千年、一脉相承的历史见证；古籍也是人类文明

的瑰宝，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世界的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是

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历史上曾经创造出了浩瀚如海的文献

典籍，这些古代文献典籍承载着丰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保

护好、研究好、利用好这些古籍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

事，因此，保护好珍贵古籍，是我们的荣耀，更是我们的责

任。（论文节选） 

 

转自：中国民族宗教网 

http://www.mzb.com.cn/html/report/160224369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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